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5年 10月 7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5)良字第 315號 

主旨:為加強租稅宣導，提供新增、修、頒訂法規及解釋函令之稅務資訊，

該局將舉辦 105 年度「租稅法規進修班講習會」課程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105 年 10 月 5 日財高國稅服字第 1050114144

號函辦理。 

2. 旨揭講習時間為 105 年 10 月 21 日上午 9 時至 12 時，下午 14 時至

17 時，2 場次課程內容相同，請擇一報名;地點為該局 10 樓大禮堂

(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 148 號)。 

3. 10 月 21 日下午(14 時至 17 時)講習課程，增加遠距直播視訊教學，

同步直播連線至該局鳯山分局及岡山、旗山稽徵所租稅講習教室。 

4. 講習會須事先報名，自 10 月 12 日上午 8 時起受理報名，額滿為止，

講習日期、內容及報名方式詳如附件。 

5. 講習會場不提供茶水杯，請學員自備杯具，上課當日逾 10 分鐘者以

棄權論，由現場候補者按序遞補。 

 

 

 

理 事 長 

 

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